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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本（103）年 8 月發布之國民所得統計資料，本年第 2 季與上年同季比較

之經濟成長率為 3.74%，優於南韓之 3.5%。另就 GDP 支出面各項組成觀察，本年第 2 季民間

消費成長 2.53%（第 1 季成長 2.52%，以下夾註號內均表第 1 季成長）、政府消費成長 1.05%

（-0.42%）、固定投資成長 3.69%（0.20%）、輸出成長 4.37%（3.92%）及輸入成長 3.84%（

2.52%），各項表現均較第 1 季為佳；另依行業別觀察，第 2 季製造業成長 6.93%、營造業成

長 3.53%、批發及零售業成長 4.37%、運輸及倉儲業成長 3.16%與住宿及餐飲業成長 1.88%，

皆成長超過 1%，僅不動產業成長 0.60%。 

二、為因應當前財政狀況，財政部業研擬「財政健全方案」，藉調整支出結構及統籌各項資源多元

籌措財源，期有效控制債務規模，在相關部會共同努力下，已顯現初步成效，並反映於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另國營事業盈餘繳庫為政府歲入財源籌措重要之一環，近年來國營

事業繳庫盈餘占中央政府歲入比重逾 12%，對國庫收入挹注尚稱穩定。 

三、另為朝財政健全方案之目標努力，行政院江院長業於本年 8 月 5 日主持 104 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核會議時指示，希望各機關能體認政府財政現況，務必秉持額度制精神，在獲配之歲出預算

額度範圍內妥適安排，有關營運產生虧損之單位，請主管機關督導所屬，積極改善虧損，避

免造成國庫負擔。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明確規定各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店應

同負「僱用人」責任，以充分保障加盟店員工之權益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94） 

王委員建議明確規定各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店應同負「僱用人」責任，以充分保障加盟店員

工之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勞工保險係屬在職保險，課予雇主應為所僱員工辦理加保之法律責任與義務。依「勞工保險

條例」規定，受僱於僱用 5 人以上公司、行號員工，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參加勞保；至僱

用 4 人以下公司、行號之員工，得由雇主為其辦理加保。如雇主違反上開強制加保規定，除

依同條例規定核處罰鍰外，勞工因此所受之保險給付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另 4

人以下事業單位因非強制投保單位，為解決渠等受僱勞工因未參加勞保致發生職業災害時無

法獲得適當保障之情形，勞動部已研擬「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草案，將受僱勞工全部納入

保障範圍，以保障其工作安全。 

二、勞動部勞保局為維護受僱連鎖超商勞工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權益，已請各大連鎖超商加盟總

部應本於權責加強督促所屬加盟店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強化保障勞工

權益，主動比對各大超商加盟店資料，經查約 400 家加盟店尚未成立投保及提繳單位，即函

知該等加盟店勞保及勞工退休金等相關法令規定，並責請其應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經該局致函催保後，目前仍有 178 家尚未成立投保及提繳單位，該局刻正查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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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確有違規事證者，將依規定核處罰鍰。 

三、至有關零售服務業契約範本排除加盟事業總店之責任一節，按該範本僅為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

店簽訂契約時之參考，並無法律強制力，目前尚無法源依據強制要求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店

同負「僱用人」責任。如強制要求加盟事業總店與加盟店同負「僱用人」責任，則加盟事業

總店為降低其經營風險，可能以提高加盟門檻或要求提高加盟相關費用等，增加有意從事加

盟事業者進入加盟體系之難度；另加盟店亦要承擔加盟事業總店經營不善之連帶僱用人責任

，提高加盟店之潛在風險，不利加盟連鎖產業發展。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因日方由媒體應援團製作之宣傳海報

上，未標示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國立」兩個字，引發矮化我

方國格之輿論爭議，導致我方拒絕對擬展出國寶開箱，主張國

格比展出還要重要，這是對國家尊嚴的堅持一案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78） 

陳委員根德質詢：「鑑於因日方由媒體應援團製作之宣傳海報上，未標示出國立故宮博物院

的『國立』兩個字，引發矮化我方國格之輿論爭議，導致我方拒絕對擬展出國寶開箱，主張國格比

展出還要重要，這是對國家尊嚴的堅持」一案，經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下稱故宮）查復如下： 

今（103）年 6 月 16 日故宮發日上日日事日，日日日院日立日日日在日日展的日日處日日

處日向東京國立博物館提出嚴正抗議，並要求立日改善；6 月 18 日東京國立博物館接獲日院日正

式抗議函。在與東京國立博物館進行協商的過程中，故宮代表與駐日代表處沈斯淳代表、張淑玲副

組日以及代表處相關工作人員皆積極協調處理，6 月 20 日與 21 日故宮工作人員與沈代表等皆在東

京國立博物館工作至凌晨 3 時。經我方表日嚴正立場並要求依合約辦理日，東京國立博物館積極連

絡各合作媒體，於 103 年 6 月 23 日清晨全部更正。在連絡過程中，始終堅持國家尊嚴，故宮在日

日展之工作人員與駐日代表處人員皆持續回報研商結果，並由兩個單位向府院回報，處理過程並無

疏失。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重建食安體制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87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3-101） 

黃委員就重建食安體制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重建食安體制方面：衛生福利部已積極建構食品安全三級品管原則，日「業者自律、機構

驗證、政府稽查」。第一級為業者自主管理、第二級為獨立機構驗證，第三級則為政府稽查

評鑑，以建構安全衛生之食品消費環境，茲說日如下： 


